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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評估與路徑

陳章喜

［提　 要］ 　 區域協同創新包括區域內直接主體之間的協同及間接主體與直接主體之間的協同兩個

方面。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經濟最發達、最具活力的區域，是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平台。 根

據區域協同創新的理論，通過構建區域協同創新的指標體系，運用計量分析方法，實證分析了粵港

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協同度。 研究發現，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協同度處於弱協同的狀態，區域

協同創新的協同程度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並提出了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效應的路徑。
［關鍵詞］ 　 協同創新　 粵港澳大灣區　 評估　 路徑

［中圖分類號］ 　 Ｄ６７６．５９ ／ Ｆ１２３．６　 ［文獻標識碼］ 　 Ａ　 ［文章編號］０８７４⁃１８２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４０⁃１２

一、引言

粵港澳大灣區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政府工作報告為標誌，上升為國家行動的戰略層面，政府工作報

告提出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行動指

南。 國家發改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在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見證下聯合簽署了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框架協議。 “香港和澳門的發展同內地

發展緊密相連，要支持香港和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

區域合作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是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中共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

重大戰略部署。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公佈。 ２０ 世紀以來全球區

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加速，地理位置優越的沿海灣區在吸引投資、鼓勵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發展

等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以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為代表的沿海灣區，成為地區乃

至全球經濟的強勁增長極。 協同創新是灣區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
目前，理論界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相關問題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競爭力

的研究；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戰略的研究；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制度創新的研究；對粵港

澳大灣區城市群歷史演變的研究；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城市聯繫的研究；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

競合關係的研究。 通過對現有文獻的觀察發現，現有文獻主要是針對粵港澳大灣區功能定位、歷史

演變、發展戰略、制度創新、產業關係等方面進行的研究，對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研究文獻甚

少，尤其缺乏在理論方面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探索。 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點發展的大型城市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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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平台，也是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平台。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

發展戰略的實施，粵港澳的區域合作必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①本文以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為研

究對象，在理論與實證的結合上，對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進行系統的理論分析與實證評估，試圖

通過探索性研究，為中國新時代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路向提供依據。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區域競爭的不斷加劇， 城市與區域經歷著的巨大變革正在不斷

推進中， 區域間以協作的形式揚長避短、實現共同繁榮已成為國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舉

措。 粵港澳大灣區實現協同創新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協同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 充分發揮粵港

澳大灣區各城市科技資源創新優勢，整合區域內部科技創新資源，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創新體

系，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整體創新，形成包括研發共同體、科技服務共同體和科技成果轉化

共同體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共同體，是在國家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進

程中所面臨的重要戰略任務。

二、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理論描述

（一）協同創新的理論內涵

根據“協同學”的經典定義，“協同”一詞最早出現在經濟學的描述領域，其直接的意義是指兩

個企業在資源共享的基礎上所產生的共生互長關係。 而對於區域協同概念的理解，是指由城市及

城市之間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構成的開放型系統，突破行政區劃的制約，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

交換，發揮初始稟賦與比較優勢，實現發展要素和資源的優化配置，自發形成時間、空間和功能上的

有序結構，進而實現區域整體利益的最大化，推動區域共同發展。
在區域創新系統的整體框架內，區域創新系統內部的企業、高校、科研機構、政府和金融中介等

主體之間的協同創新和各區域創新系統之間的空間關聯，構成了區域創新要素組織與協調的方式。
在區域創新的空間關聯上，表現為各區域創新系統之間通過創新要素的動態流動所產生的地理空

間上的聯結關係。 這種空間上的聯結關係有助於促進知識的溢出，增加區域創新生產的要素規模，
並改善其配置效率，進而對區域創新績效產生影響。 在協同創新的層面上，區域創新的直接主體是

區域創新系統內部的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等，而政府和金融中介等並不直接參與研發，其主要功能

是對直接主體的研發活動予以支持，構成區域創新的間接主體，這種直接主體之間以及間接主體與

直接主體之間通過資源共享、協作互動所形成的協同創新，如果配合得當，就可以產生 １＋１＞２ 的協

同效應，促進創新生產績效的提升。
區域協同創新表現在兩個方面，即區域協同創新直接主體之間的協同，區域協同創新間接主體

與直接主體之間的協同。 理論路徑是：在區域協同創新直接主體間的協同方面，高等學校和科研院

所作為知識創造、技術產生和人才培養的重要載體，具有龐大的創新人才隊伍和先進的科研儀器設

備，掌握著前沿的知識和技術，但是這些優勢能否順利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則需要市場信息的引導和

研發資金的支持。 在此情形下，通過區域協同創新直接主體間的協同互動，企業將產品研發的市場

信息和所需資金輸送給高校和科研機構，而高校和科研機構則利用自身的人才、知識和技術優勢，
幫助企業實現產品創新，這在促進創新資源優化配置與高效利用的同時，也促進了區域創新產出績

效的整體提升。
在區域協同創新間接主體與直接主體的協同方面，在政府結構的職能上，通過直接資助的方

式，彌補直接主體研發資金的不足，從而使得原本缺乏資金，無法完成的創新項目得以實現，通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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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基礎設施條件來為直接主體的創新活動提供便利，通過發佈相關信息、搭建協同創新平台等途徑

引導直接主體的創新行為，降低直接主體間的信息搜尋成本，通過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規範直接

主體的創新行為，降低交易成本。 在金融中介的職能上，可以幫助直接主體對創新項目的投資組合

進行優化，分散和降低投資風險，提高創新收益，可以為直接主體創新活動提供融資支持，利用自身

的專業優勢和信息優勢對直接主體的創新項目進行評估、篩選和監督，減少盲目投資等。 由此可

見，區域創新系統中，不論是直接主體，還是間接主體，均各有優勢且又各具功能，其有效聯結、協同

互動，將有助於區域創新生產績效的提升。
（二）協同創新評估的理論推演

通過引入協同度的度量概念，定量刻畫協同創新發展的程度。 協同度是指在特定階段城市群

各城市之間為實現某種共同目標而採取步調一致的行動的程度，它是與衝突程度相對而言的，協同

度越大，衝突度越小。 在本研究中，協同是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中各子系統之間在整個創新系

統演化過程中的協同效應，協同度是對系統協同發展程度的度量，協同度的測算方法如下：
根據陳丹宇（２０１０）整理的計算模型，並結合協同學相關研究，本文對於協同度測算主要利用

以下方法：
首先，創新系統 Ｓ ＝ ｛Ｓ１，Ｓ２，…，Ｓｋ｝，其中 Ｓ ｉ 為複合成 Ｓ的第 ｉ個區域子系統，ｉ ＝ １，２，…，ｋ，且 Ｓ ｉ

＝ ｛Ｓ ｉ１，Ｓ ｉ２，…，Ｓ ｉｋ｝，即 Ｓ ｉ 由若干個子系統的元素計算而得，由於本文中的研究對象是粵港澳大灣

區，那麼 Ｓ ｉ 指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 １１ 個區域子系統。
Ｓ ｉ 的相互作用及其協同關係形成創新系統 Ｓ 的複合機制，對於這種複合機制的複合方式，我們

用數學表達式為：
Ｓ ＝ ｆ（Ｓ１，Ｓ２，…，Ｓｋ） （１）

定義 １：稱 Ｓ ＝ ｆ（Ｓ１，Ｓ２，…，Ｓｋ） 中的 ｆ 為區域創新系統 Ｓ 的複合因子。
若 ｆ可以用精確的數學方程式表達的話，對於複合區域創新系統 Ｓ而言，ｆ一般為非線性方程。

定義 ２： Ｅｇ（Ｓ） ＝ Ｅ｛Ｆ［ ｆ（Ｓ１，Ｓ２，…，Ｓｋ）］ ｝ ＝ Ｅ［ｇ（Ｓ１，Ｓ２，…，Ｓｋ）］ ＞ ∑ ｋ

ｉ ＝ １
Ｅ ｆ（Ｓ ｉ） （２）

式（２） 中 Ｆ就是區域創新系統 Ｓ的協同作用表達，如果用 Ｔ表示為區域創新系統 Ｓ的協同作用

的集合，可以把 Ｔ 稱為區域創新系統的創新協同機制。
對於以上公式的說明：
①定義 ２中的不等式表達了前文提到的協同學中的協同效應“（１ ＋ １ ＋ ΔＶ ＞ ２）” 的狀態。 就

是指在區域創新系統的協同作用下，區域創新系統協同發展所帶來的正向效能要大於在非協同狀

態下單個要素或單個系統的效能簡單的加和。
② 能夠滿足定義 ２ 中不等式的 Ｆ 不止一個，就是說 Ｆ 代表的協同表達式不唯一。 對於指定的

區域創新系統 Ｓ，至少有一個 Ｆ 能夠使其從現狀走向創新協同的作用，即從無序走向有序。 創新系

統的協同作用 Ｆ，包括了能夠使區域創新系統的狀態、結構、功能得以改善的外部作用，因此定義 ２
規定了“創新協同機制” 的集合體。 創新協同機制 Ｔ 作為協同作用 Ｆ 的集合，表明了創新協同作用

Ｆ 的形成規則與作用程度。
定義 ３：將下式定義為子區域創新系統 Ｓ ｉ 的序參量 ｃｉｊ 的系統有序度

μｉ（ｃｉｊ） ＝

ｃｉｊ － β ｉｊ

αｉｊ － β ｉｊ
，　 　 　 　 ｊ ∈ ［１，ｌ１］

αｉｊ － ｃｉｊ
αｉｊ － β ｉｊ

，　 　 　 　 ｊ ∈ ［ ｌ１ ＋ １，ｎ］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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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式（３） 可知，μｉ（ｃｉｊ） 是 ０ － １ 之間的一個數值，這個數值是通過定義 ３ 中的公式計算出來的，
這裡 αｉｊ，β ｉｊ 是系統穩定時，處於臨界點上序參量 ｃｉｊ 的上下限，μｉ（ｃｉｊ） 的數值越大，表示 ｃｉｊ 對子區域

創新系統有序的作用越大。
定義 ４：在不失一般的前提下，本研究採用相對容易計算的幾何平均法進行集成和整合，即

μｉ（ｃｉ） ＝
ｎ

∏ ｎ

ｊ ＝ １
μｉ（ｃｉｊ） （４）

稱上述定義的 μｉ（ｃｉ） 為子區域創新系統 Ｓ ｉ 序參量變量 ｃｉ 的系統有序度，μｉ（ｃｉ） 是 ０ － １之間的

數值，其數值越大，則說明了 ｃｉ 對子區域創新系統 Ｓ ｉ 有序的作用的效果越重要，表明 Ｓ ｉ 子區域創新

系統有序程度狀態就越好，反之則越低。
定義 ５：區域創新系統整體協同度模型（用 Ｗ 代替）
假設初始時刻為 ｔ０，各子區域創新系統序參量的系統有序度為 μ０

ｉ（ｃｉ），ｉ ＝ １，２，…，ｋ，在區域創

新系統演變過程中的某時刻 ｔ１ 而言，如果 ｔ１ 時刻各子區域創新系統序參量的系統有序度為 μ１
ｉ（ｃｉ），

ｉ ＝ １，２，…，ｋ；則定義 ｔ０—ｔ１ 時間段的複合區域創新系統整體協同度為：

Ｗ ＝ θ∑ ｋ

ｉ
λ ｉ［ ｜ μ１

ｉ（ｃｉ） － μ０
ｉ（ｃｉ） ｜ ］ （５）

其中

θ ＝
ｍｉｎｉ［μ１

ｉ（ｃｉ） － μ０
ｉ（ｃｉ） ≠ ０］

｜ ｍｉｎｉ［μ１
ｉ（ｃｉ） － μ０

ｉ（ｃｉ） ≠ ０］ ｜
，ｉ ＝ １，２，…，ｋ （６）

λ ｉ ≥ ０，∑ ｎ

ｊ ＝ １
λ ｉ ＝ １， ｉ ＝ １，２，…，ｎ

本文中，λ ｉ ＝
ＧＤＰ ｉ

∑ １１

ｉ ＝ １
ＧＤＰ ｉ

，其中 ｉ ＝ １，２，…１１。

當式（６） 大於 ０ 的時候，區域創新系統才能夠保證 Ｗ 大於 ０，也就是在 ｔ０—ｔ１ 時間段，系統中不

存在任何一個還沒有走向有序的子系統，相反若式（６） 的Ｗ為負，說明系統中存在至少一個子系統

還沒有處於從無序走向有序的狀態，即整體區域創新系統還處在非協同演進的過程中。
區域創新系統整體協同度Ｗ 為［ － １，１］ 的數值，若其值取得越大，則表明複合區域創新系統的

整體協同的程度越高，反之則其協同度就越低。
當 Ｗ 為負數的時候，Ｗ 體現為［ － １，０］，表明整個創新系統是不協同的，當其為正數的時候，Ｗ

體現為［０，１］，表示是協同的，其正值越大，表示協同的程度越大。 即可將協同度 Ｗ 作為判斷系統

是否處於協同發展進程中和協同程度的評價標準。
表 １　 區域創新系統協同度等級劃分表

等級範圍 ［０，０．４］ （０．４，０．５］ （０．５，０．６］ （０．６，０．７］ （０．７，０．８］ （０．８，０．９］ （０．９，１］

協同評價 協同極低 協同較低 協同低 弱協同 基本協同 良好協同 高度協同

（三）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特點

１． 協同創新主體的多元性。 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主體不僅包括企業（技術創新主體）、高
校和科研機構（知識創新主體）、政府（制度創新主體），還包括中介組織、金融機構等，這些主體從

屬於不同的行政區域，分佈在粵港澳大灣區不同的區段，同一類型、同一層次的創新主體是平等的，
其關係主要表現為“橫向水平關係”，而不是“縱向垂直關係”，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關係。 粵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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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灣區協同創新是多元化創新主體開放包容、共同參與、協同互動、交互催化的過程。
２． 協同創新關係的緊密性。 粵港澳大灣區雖然空間分佈較廣，但不同城市在地理區位、自然

稟賦、航運交通、經濟發展、歷史文化、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有著天然的聯繫，這種相互依存性會激

發創新主體自發地進行創新合作。 由於創新合作與聯繫的日益深入廣泛和密切，粵港澳大灣區水

陸交通城市之間產生了密集人流、物流、資金流、知識流和信息流等，促進和保障粵港澳大灣區協同

創新體系的形成和發展。
３． 協同創新聯絡的複雜性。 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要進行空間協同、主體協同、要素協同等

多方式協同，而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一國兩制”的實施區域，空間分佈比較廣，不同城市在經濟實

力、科技水平、社會發展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技術、資金、人才、信息等創新要素差異明顯，創新主

體、創新要素之間不是簡單地線性疊加，而是進行動態的、多元的、交互的、非線性的、強耦合的多維

協同，推動協同創新體系的演變和優化。
４． 協同創新環境的統一性。 基礎設施、經濟基礎、市場環境、政策法律環境、科技資源條件、創

新創業文化狀況等創新環境是地區創新能力的保障和支撐要素。 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必須具

備互聯互通的電力、通信、交通等基礎設施網絡，形成比較發達的統一市場體系和市場制度，制定並

實施一致性的經濟、產業及科技發展、環境保護等政策規劃，倡導共識性的創新創業文化等，推動創

新主體“無縫”對接，實現創新要素“順暢”流動，為協同創新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和支撐。
５． 協同創新定位的區段性。 粵港澳大灣區的節點城市分佈在不同的區段，在資源稟賦、產業

佈局、科技實力、發展目標等方面往往具有比較大的差異，存在比較優勢的區域產業分工，區域創新

會形成明確又高效協同的創新分工功能定位，這些創新活動分工既包括按地區、部門或產業的橫向

分工，也包括按產業鏈的縱向分工，區域創新分工功能定位往往沿經濟組團分佈，形成粵港澳大灣

區不同區段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增強創新合作的動力協同效應。

三、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現狀考查

（一）基本現狀

１． 協同創新資源投入雷同。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內創新主體的聯繫和協作度偏低，給創意延

伸到產業方面造成一定阻礙，對粵港澳大灣區創新潛力的發揮造成一定影響。 灣區內城市分工不

明確，本城市研發、產業化等功能定位錯配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導致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產業

結構雷同嚴重，進而導致要素跨城市流動受阻，缺乏利用效率。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體系和網絡建設

尚處於啟動階段，並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沒有形成統一的技術標準規範，缺乏良性的互動機制，導
致資源浪費與供給不足現象並存。

２． 協同創新資源分佈不均。 總體而言，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資源比較豐富，創新能力在全國

乃至全球均處於前列，但是灣區內創新能力不均衡。 灣區內三大龍頭城市，其中深圳、廣州作為全

國創新型城市，要素集聚且具有集聚的創新要素、豐富的創新資源和引領性的創新能力，是國家最

重要的自主創新高地和技術輻射源頭之一；香港擁有 ４ 所世界一流大學，使其具有較高的創新能

力，但製造業衰竭導致其創新績效並不顯著。 其他城市特別是處於珠江西岸的珠海、中山和江門的

創新能力相對比較落後，創新資源相對匱乏，與深圳和廣州比較，還存在高層次人才比較缺乏、研發

經費投入偏少、專利申請授權量偏低、技術合同成交額偏小等問題。 創新資源的分佈不均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能力的空間異質性。 地理上臨近而科技創新水平和能力不均衡，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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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灣區內科技溢出效應較弱。
３． 協同創新機制不夠完善。 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要破解“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條件下

制約要素便捷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原則，在體制機制、制度政策上系統謀

劃，為引領粵港澳大灣區的協同創新提供內需拉動力、創新驅動力。 近年來，雖然粵港澳地區領導

互訪頻次增長迅速，但高層次的創新合作磋商協調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灣區內創新合作的大項目偏

少。 科研機構和企業的合作相對薄弱。 科技中介服務體系仍不完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的“結構

洞”優勢還不能有效發揮。
４． 協同創新要素流動受阻。 首先，大灣區內主要是珠三角 ９ 市尚無事業單位科研人員到企業

從事技術研發的鼓勵性政策，科研院所和高校創新研發人才向企業的流動缺乏動力和制度保障，整
體創新效能有待提升。 其次，大灣區內 １１ 市在社會公共服務、工作環境等方面還存在較大的地理

空間差異，導致大灣區內相對落後的城市（如珠江西岸的城市）難以吸納並集聚創新要素和資源，
相比之下，香港、深圳、廣州等龍頭城市卻形成了強大的“虹吸效應”，人才、資本、信息等要素大量

集聚。 再次，與國有企業制度資源比較，科技型民營企業在社會保障、戶籍政策、職稱申報等方面對

人才缺乏吸引力。 此外，薪酬、工作環境等方面也是造成這些企業引進和留住人才的瓶頸問題。
５． 協同創新服務網絡失衡。 雖然，在珠三角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等創

新平台建設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重複建設，“重佈局、輕運行”，缺乏比肩硅谷、築波創新城、華
爾街等引領性科技園區等問題。 粵港澳三地分屬不同的關稅區，且城市間、地區間發展不平衡，訴
求、利益也不盡相同，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三地協同創新服務網絡的形成。 此外，各種數據平台、人才

平台、專利平台等發展相對滯後，對網絡服務能力的發揮造成了一定影響。 而粵港澳大灣區內 １１
個城市的科技服務能力發展不均衡，也會阻礙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進程。

（二）差距：與國際灣區比較

灣區經濟是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是引領世界技術創新變革的領頭羊。 目前，國際

一流灣區主要包括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其中紐約灣區以金融為特徵著稱，舊金山灣區

以科技為特徵，東京灣區則以產業為特徵聞名全球。 專利是創新的重要衡量要素，反映一個國家或

地區的創新能力，將專利作為衡量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能力的重要尺度，對標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

和東京灣區，有利於分析揭示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能力的現狀及不足。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報告（２０１８）》的內容，在發明專利總量方面，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明專利總量超越紐約灣區，２０１３ 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發明專利總量約為紐約灣區

的 １．６ 倍，２０１５ 年為 ３．７ 倍，２０１７ 年達到 ６．５ 倍。 粵港澳大灣區雖然實現了對紐約灣區的超越並有

望保持擴大趨勢，但是在發明專利使用程度上出現了不同的結果。 利用施引專利數，可以分析發明

專利質量的高低。 施引專利數就是指發明專利被引用的次數，被引用次數越多，說明發明專利質量

就越高。 在這一數據上，粵港澳大灣區卻不及紐約灣區。 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間，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明專利施引數量低於紐約灣區。 ２０１３ 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發明專利施引數為紐約灣區的 ４６．３７％，
２０１６ 年差距變大為 １４．９５％，２０１７ 年差距縮小為 ８４．３４％。 與舊金山灣區比較，粵港澳大灣區的施

引專利數量明顯低於舊金山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施引專利數與舊金山施引專利數的比值整體呈現

下降趨勢，說明在發明專利的質量上，粵港澳大灣區仍然與舊金山灣區存在較大的差距。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乃至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群之一，在科技創新領域如 ＩＴ、高端製造、智

能裝備製造方面已經形成良好的新興產業基礎，符合國家大力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的方向。 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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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質量方面仍然任重而道遠，提高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能力，就需要通過加大協同力度突破創新障

礙，打造交流平台，通過政府、市場作用整合金融、產業、科技、人才資源，打造世界一流創新型灣區。

四、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實證評估

（一）指標選擇與數據來源

創新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基於可行性、客觀性、科學性的指標建

立基本原則和本文指標建立的依據原則，結合《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和其他學者相關研究的評

估系統，明確本研究的評價體系主要分為知識創造、知識獲取、知識應用、創新環境、創新績效五個

準則（一級指標），本文評價指標體系如下表 ２ 所示。 通過對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能力的科學評價，
可以為政府、機構、企業等實施區域創新戰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能力提供決策參考。

表 ２　 區域創新系統協同效應評價指標

區域子系統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知識創造 Ｃｉ１

政府科技投入

專利授權數

科研論文數

知識獲取 Ｃｉ２
發明專利申請增長率

外國直接投資

知識應用 Ｃｉ３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究開發投入

每萬人專利申請

高技術產業產值

創新環境 Ｃｉ４

每萬人計算機數

居民消費水平

人均受教育年限

高技術企業數

創新績效 Ｃｉ５

人均 ＧＤＰ
高技術產值佔 ＧＤＰ 比例

商品出口額

人均收入

高技術產業就業人數佔就業人員比重

　 　 本研究設置的指標體系包含 １７ 個二級指標，二級指標數據主要來源為《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

告》、各城市歷年統計年鑒、香港政府統計處網站數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數據、歷年科技統計

年鑒、各城市（廣州、深圳、東莞、惠州、佛山、江門、肇慶、中山、珠海）統計局網站數據手工整理所

得，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數據時間跨度為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７ 年。
（二）協同度測算

利用式（５）的創新系統協同度測算模型和表 ２ 指標體系，本文研究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的

協同效應，對大灣區內創新系統協同創新過程中各子系統、子系統之間及整體創新系統發展過程中

創新系統協同度進行分析。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的發展過程，確定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

及其子系統的序參量，應用式（４）、式（５）和式（６）的公式計算子系統序參量和子系統有序度以及粵

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整體的協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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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香港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

指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知識創造 ｃ１１ ６３．９５ ５４．５６ ５４．４８ ６６．５８ ６８．８５ ７１．４５ ７３．２４
知識獲取 ｃ１２ ６１．５６ ６２．５３ ６３．５８ ６６．１２ ６７．８９ ６８．２３ ６７．６５
知識應用 ｃ１３ ６５．２１ ６６．５８ ６５．５６ ６１．２３ ５９．４７ ５８．２３ ５７．６２
創新環境 ｃ１４ ５２．６８ ５４．１２ ５３．８７ ５５．６８ ５７．５３ ５９．６８ ６１．１２
創新績效 ｃ１５ ７３．２８ ７２．５６ ６９．５８ ７０．３４ ７１．２８ ７２．１３ ７３．５４

表 ４　 澳門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

指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知識創造 ｃ２１ ５２．６８ ５６．４８ ５４．６９ ５７．４６ ５５．３８ ５３．２７ ５４．６２
知識獲取 ｃ２２ ５９．３６ ５８．４５ ５５．６８ ５８．６９ ６０．２３ ６１．８９ ６２．２５
知識應用 ｃ２３ ５９．２３ ５８．４２ ５４．６８ ５７．４６ ５８．６７ ６０．０１ ６１．３１
創新環境 ｃ２４ ４５．６８ ４８．６９ ５１．２７ ５３．４１ ５２．６９ ５３．６８ ５４．３６
創新績效 ｃ２５ ４９．６８ ５１．６４ ５３．６１ ５４．６９ ５５．０２ ５４．７８ ５５．４

表 ５　 廣州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

指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知識創造 ｃ３１ ４９．６８ ５０．２４ ５６．８７ ５９．６３ ６４．７５ ６９．５８ ７２．１５
知識獲取 ｃ３２ ４７．５６ ４８．１２ ５０．２３ ５２．３６ ５５．６８ ６０．３８ ６３．２６
知識應用 ｃ３３ ５９．６８ ６０．６８ ６１．５７ ６３．４３ ６２．５７ ６２．５９ ６３．１２
創新環境 ｃ３４ ４８．６８ ５０．３８ ５２．６９ ５４．３７ ５６．３８ ５９．６８ ６１．５５
創新績效 ｃ３５ ５２．１３ ５１．６８ ５３．３７ ５５．６９ ５８．１８ ６１．３８ ６３．８４

表 ６　 深圳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

指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知識創造 ｃ４１ ４７．２６ ４９．２６ ５５．６８ ６０．２９ ６３．７８ ６９．６７ ７４．５１
知識獲取 ｃ４２ ４７．２７ ４８．１９ ５０．８９ ５２．６８ ５６．４８ ５９．３６ ６４．２１
知識應用 ｃ４３ ５５．６８ ５７．２６ ５９．１２ ６０．２８ ６１．６９ ６０．８９ ６２．１４
創新環境 ｃ４４ ４９．２６ ５１．６８ ５４．６８ ５５．３７ ５６．８９ ６０．３７ ６２．４９
創新績效 ｃ４５ ５１．９８ ５２．３６ ５３．３１ ５６．７８ ５８．１７ ６１．０９ ６５．４８

表 ７　 珠海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

指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知識創造 ｃ５１ ４５．２７ ４７．２９ ５０．３８ ５２．６７ ５５．６８ ６１．５８ ６２．３３
知識獲取 ｃ５２ ４６．５８ ４６．９８ ４７．５３ ４８．６７ ５１．２４ ５４．２８ ５６．１７
知識應用 ｃ５３ ４９．６２ ５０．３８ ５２．６４ ５４．７８ ５５．２６ ５８．９３ ６１．２５
創新環境 ｃ５４ ４５．２１ ４７．２９ ４９．１２ ５１．７８ ５３．４６ ５７．８２ ５９．３８
創新績效 ｃ５５ ４６．７９ ４８．２９ ５０．１８ ５２．６７ ５４．８７ ５６．４３ ５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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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佛山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

指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知識創造 ｃ６１ ４４．６９ ４７．１８ ４９．６８ ５２．６８ ５４．６７ ６１．０５ ６３．２８
知識獲取 ｃ６２ ４７．２８ ４７．８９ ４８．５７ ４９．３９ ５１．４８ ５３．９７ ５７．１２
知識應用 ｃ６３ ４８．９６ ５０．１８ ５２．９６ ５３．９８ ５４．９７ ５９．３６ ６２．３２
創新環境 ｃ６４ ４３．６８ ４６．６８ ５０．１２ ５１．７４ ５３．１６ ５６．９８ ５９．２５
創新績效 ｃ６５ ４６．２８ ４８．０１ ４９．６８ ５１．６９ ５３．７８ ５６．７４ ５８．８１

表 ９　 惠州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

指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知識創造 ｃ７１ ３９．６８ ３９．５６ ４２．８９ ４５．６９ ４８．７２ ５０．９８ ５２．５４
知識獲取 ｃ７２ ４５．３６ ４６．７５ ４９．６７ ４９．３１ ５１．６８ ５２．３６ ５４．１８
知識應用 ｃ７３ ４０．３９ ４２．６９ ４５．６７ ４７．８６ ４９．６８ ５３．４８ ５６．０６
創新環境 ｃ７４ ４１．８９ ４３．４９ ４６．３７ ４８．３８ ５０．３６ ５１．３６ ５２．７１
創新績效 ｃ７５ ４４．３１ ４５．６３ ４７．３６ ４９．６７ ５１．３５ ５３．６８ ５５．２９

表 １０　 東莞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

指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知識創造 ｃ８１ ４５．６７ ４７．２３ ４９．１２ ５２．６４ ５４．１２ ６０．２７ ６４．１５
知識獲取 ｃ８２ ４６．１２ ４６．８９ ４８．０２ ４９．０１ ５１．０２ ５３．５７ ５６．２７
知識應用 ｃ８３ ４８．０１ ４９．９８ ５２．６８ ５３．３７ ５４．６９ ５９．０２ ６２．３９
創新環境 ｃ８４ ４３．６５ ４６．３５ ４９．８６ ５１．２７ ５３．０１ ５６．６７ ５８．２１
創新績效 ｃ８５ ４９．６８ ４７．５６ ４８．６８ ５１．６８ ５３．０６ ５６．３３ ５８．５４

表 １１　 中山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

指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知識創造 ｃ９１ ４２．３７ ４３．１２ ４４．６９ ４７．１５ ４９．６７ ５２．６９ ５４．２７
知識獲取 ｃ９２ ４６．５８ ４８．１７ ５１．２８ ５３．６４ ５４．２６ ５３．７８ ５５．０４
知識應用 ｃ９３ ４２．５３ ４３．７５ ４６．７８ ４８．２６ ５０．３６ ５３．００ ５４．１６
創新環境 ｃ９４ ４１．８９ ４３．４９ ４６．３７ ４８．３８ ５２．３６ ５４．１２ ５６．４９
創新績效 ｃ９５ ４６．３１ ４７．５５ ４９．０６ ５１．２４ ５３．３６ ５４．６８ ５６．１２

表 １２　 江門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

指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知識創造 ｃ１０１ ３８．５６ ４０．２１ ４１．３６ ４４．１６ ４７．６４ ４８．２３ ４９．６６
知識獲取 ｃ１０２ ４４．８９ ４５．６７ ４８．２６ ４９．６５ ５１．３７ ５２．０２ ５３．２９
知識應用 ｃ１０３ ４０．３２ ４２．３５ ４４．８９ ４６．８９ ４８．５６ ５２．６７ ５４．１５
創新環境 ｃ１０４ ４１．３２ ４３．４１ ４６．３６ ４７．８９ ４９．５６ ５０．６８ ５２．４８
創新績效 ｃ１０５ ４４．０８ ４５．６２ ４７．０８ ４９．６１ ５１．０９ ５２．６８ ５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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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３　 肇慶創新系統序參量（０－１００）

指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知識創造 ｃ１１１ ３６．８９ ３８．２４ ４０．６８ ４３．２４ ４５．６８ ４９．６５ ５１．７６
知識獲取 ｃ１１２ ４４．６８ ４６．２６ ４８．２４ ４９．３６ ５１．６１ ５２．３２ ５４．１５
知識應用 ｃ１１３ ４０．０２ ４２．３６ ４５．０８ ４７．１２ ４９．６４ ５３．１２ ５５．１８
創新環境 ｃ１１４ ４１．６８ ４３．４２ ４６．３２ ４８．３１ ５０．２３ ５１．３２ ５２．４８
創新績效 ｃ１１５ ４３．７６ ４４．８９ ４６．３４ ４８．６７ ５１．０６ ５３．６１ ５５．２４

表 １４　 區域子系統有序度

指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香港 ０．６２９８ ０．６１６７ ０．６１０９ ０．６３７８ ０．６４７７ ０．６５６８ ０．６６３２
澳門 ０．５３０５ ０．５４５９ ０．５３９６ ０．５６３１ ０．５６３３ ０．５６６２ ０．５７４９
廣州 ０．５１３７ ０．５２０５ ０．５４８１ ０．５６９６ ０．５９４１ ０．６２６２ ０．６４６８
深圳 ０．５０１９ ０．５１６６ ０．５４６７ ０．５７００ ０．５９３３ ０．６２１７ ０．６５６２
珠海 ０．４６６７ ０．４８０３ ０．４９９４ ０．５２０８ ０．５４０８ ０．５７７６ ０．５９５９
佛山 ０．４６１４ ０．４７９７ ０．５０１８ ０．５１８７ ０．５３６０ ０．５７５７ ０．６０１１
惠州 ０．４２２７ ０．４３５５ ０．４６３４ ０．４８１６ ０．５０３５ ０．５２３６ ０．５４１４
東莞 ０．４６５８ ０．４７５９ ０．４９６５ ０．５１５７ ０．５３１７ ０．５７１２ ０．５９８４
中山 ０．４３８９ ０．４５１６ ０．４７５８ ０．４９６８ ０．５１９７ ０．５３６５ ０．５５２１
江門 ０．４１７７ ０．４３４０ ０．４５５３ ０．４７６０ ０．４９６２ ０．５１２３ ０．５２８３
肇慶 ０．４１３１ ０．４２９４ ０．４５２６ ０．４７２９ ０．４９６０ ０．５１９８ ０．５３７４

本文按照上述定義 ４、５ 中的公式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創新系統協同度進行測算，結果如下：
表 １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協同度

年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整體協同度 ０．２３ ０．３１ ０．５９ ０．６８

（三）結果分析

從表 １４ 可以看出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各城市子系統的有序度還是中等以上的水平，從表中可

見，從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７ 年，其區域創新系統的有序度逐漸提高，但是香港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以及澳門

在 ２０１３ 年處於特殊狀態，有序度下降，說明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在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 年處於非協同發展

狀態，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的四年時間內，粵港澳大灣區處於協同發展狀態，所以我們選擇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的有序度計算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的整體協同度。 也可以將本文所選的指標時間區間內分為

兩個階段，２０１３ 年以前，創新系統處於不協同發展狀態；２０１４ 年以後，則整體處於協同發展階段。
由表 １４ 還可以看出，所計算的技術結果基本與當前各區域子系統經濟發展趨勢、科技創新水

平是一致的。 在 ２０１７ 年，粵港澳大灣區中子系統有序度最高的是香港、深圳和廣州，這與三個子系

統的經濟發展水平、創新水平的真實情況基本吻合。 有序度最低的三個城市是江門、肇慶、惠州，三
個子系統從無序走向有序的進程中仍然面臨比較大的困難，雖然顯示為協同發展狀態，但是仍然要

重點關注到有序化進程的動力，提高子系統城市的有序程度。
從表 １５ 的結果可以看出，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７ 年以來，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協同度逐漸提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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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總體的協同度還比較低，按照表 １ 的協同度等級標準，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系統現階段仍處於弱協

同的狀態，創新系統的協同程度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五、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政策路徑

（一）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制度建設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步伐，要加強三地間的制度對接，完善跨區域政府間的協商協調

機制，促進粵港澳三地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創新主體互動融合。 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進行粵港

澳三地協同創新的頂層設計，加強各城市的協調與溝通，打造創新的利益共同體。 在《深化粵港澳

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的基礎上，加快構建粵港澳科技合作的常態化機制，逐步統一市場

准入、市場監管的相關制度，統一技術研發、使用、考核等標準，推動區域一體化發展。 建立以地方

政府為主導、中央政府參與的區域創新合作委員會，作為大灣區協同創新的權威指導機構，協調和

規範創新活動，保障和促進三地創新合作項目的實施。②打造大灣區協調開放、競爭有序的營商環

境，使創新要素自由且高效流動、創新主體跨區域深入合作。 同時，應完善國家層面的“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職能。 為推動大灣區規劃的實施，中央成立了高層統籌決策和實施的“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由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擔任該領導

小組組長，香港和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參與中央高層架構的工作，這對於有效協調粵港澳大灣區的協

同創新，是一個極大的推動。 考慮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世界其他灣區建設比較的複雜性，應完善

領導小組的相關職能，以便使國家各主管部門出台的政策能夠得到有效協調與貫徹。
（二）重塑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市場環境

粵港澳大灣區的協同創新，要發揮市場機制對灣區內創新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打破地方保

護的行業壁壘和灣區内的制度壁壘，緩解“一國兩制”帶來的市場分割，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統一的

信用體系和社會信用獎懲聯動機制並納入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建立鼓勵創新、統一透明、有序

規範的市場環境，逐步縮小灣區內 １１ 市創新發展的市場環境差距。③要保證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市

場自由流動，就必須有發育完善的市場體系和統一市場作基礎。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進

程，應以要素市場一體化為紐帶，促進產品市場的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各城市應從人流、物
流、技術流、信息流及貨幣流的角度出發來加強各城市之間的聯繫度，大力促進勞動力市場、技術市

場、信息市場與金融市場一體化的實現，保證要素充分合理流動與要素統一市場的形成。④

（三）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優勢互補

粵港澳三地在基礎研究、科技成果轉化、科技服務與產品生產方面各有千秋，資源互補性很強，
需構建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產學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創新合作體系，提升區域創新效率。 在

總結已有產學研合作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完善城市產業分工合作機制，打造大灣區“研發—轉化—
生產”良性循環的區域科技創新產業鏈。 在科技研發階段，要充分利用香港和廣州優質的高校資

源，推進知識創新與技術研發，為灣區高技術產業和傳統製造業轉型升級提供科研支撐。 在成果轉

化階段，要充分發揮深圳高技術企業以及香港科技服務業的作用，提高灣區科技成果轉化率。 在科

技成果產業化階段，要利用廣州、東莞、珠海等城市製造業發達的優勢，將具有市場前景的科技創新

產品批量生產。 發揮廣、深、港灣區核心創新區的輻射力、影響力，推進粵港澳三地在重大技術研

究、創新平台共建、科技成果轉化等產學研領域的深度融合。
（四）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戰略平台

05



１． 構建人才平台。 要制定大灣區的引才計劃，建立更加科學、務實、完善的知識型外籍人才引

進機制和技術移民制度體系，提升灣區對人才的吸引力。 依託前海、南沙、橫琴自貿區設立國際人

才特區，探索引進海外科技人才的綠色通道及綠卡制度，簡化外籍科技人才辦理就業簽證的程序，
放寬入境時長，增加技術移民簽證數量。 粵港澳三地共同探索建立科研經費跨境使用制度，便於科

研人員跨境開展科研活動。 為解除後顧之憂，妥善解決引進人才的戶口、醫療、子女教育等問題。
２． 構建教育平台。 粵港澳大灣區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託區域內眾多高校，培養一批高水

平的科技人才。 引進國外優質的教育資源，加快大灣區教育國際化進程，培養複合型國際化人才。
鼓勵國內有實力的院校與國際知名高校在粵港澳大灣區聯合辦學，打造高質量、國際化的灣區高校

群，培養一批國際化創新型人才。
３． 構建合作平台。 要建立一批區域技術創新合作平台，促進高校、科研機構、企業在特定區域

集聚並融合，共享創新資源。 在有效政策引導下建立大灣區內產學研資源共享機制，以打造粵港澳

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契機，加快建設協同創新服務體系和創新資源開放共享平台。 搭建科

技信息共享平台，開發技術交易市場，規範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加快推進科技成果在大灣區轉移和

產業轉化。 在大灣區內建立實驗室、研發中心、儀器設備和檢驗檢測中心的共享機制。 打造一批協

同創新平台和科技公共服務平台。
（五）完善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服務網絡

１． 完善金融服務。 充分發揮香港“變壓器”、“翻譯器”和“轉化器”的作用，減小內地與境外金

融市場在金融基礎設施、監管理念、監管方式等方面的差異帶來的影響，推進內地高技術企業跨境

融資。 依託澳門自由港的優勢，發展特色金融，關注融資租賃、資產管理等領域，打造中國與葡萄牙

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融資租賃平台。⑤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市場雙向開放與聯通，實現金融產

品互認、資金互通、市場互聯。 進一步完善深港通、滬港通、新股通等資本市場聯通機制，讓更多海

外資金進入內地市場支持企業技術創新。 放寬香港金融機構進入廣東市場的條件，讓內地企業可

以獲得香港專業化的金融服務，推動內地企業開展國內外兼併重組和跨界並購。
２． 完善法律服務。 鑒於三地法律體系存在的差異，要建立跨境商事仲裁、粵港澳版權登記、司

法協助合作、區際律師事務所等跨區域的法律服務組織與機構，為企業跨境創新與創業提供法律支

持。 通過逐漸消除行政壁壘，完善區際法制體系。
３． 完善決策服務。 發揮粵港澳地區商會、協會、諮詢機構和智庫等中間組織的作用，鼓勵企業

界、勞工界、專業服務界、學術界等各界共商共議，共同促進灣區各領域科技合作可持續健康發展。

①陳章喜：《港珠澳大橋對珠江口城市群協調發展的

影響效應》，澳門：《澳門理工學報》，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②張立真、王喆：《粵港澳大灣區：演進發展、國際鏡鑒

與戰略思考》，南寧：《改革與戰略》，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③辜勝阻等：《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的戰

略思考》，北京：《中國軟科學》，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④陳世棟：《粵港澳大灣區要素流動空間特徵及國際

對接路徑研究》，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

學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⑤陳章喜：《“一帶一路”與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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